台灣自來水公司第四區管理處暨台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新中市、台中市、南投辦事處114年業務協調座談會記錄
開會日期：民國114年9月3日（星期三）下午4點

開會地點：宜豐園婚宴會館（台中市豐原區水源路428號）

主持人：林副處長正隆、徐主任委員建宏
        宋主任委員健立、范主任委員明達
列席指導人員：張廖副理事長貴盛、莊常務理事碧
              王理事慶祥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1. 宣布開會

2. 介紹與會人員（略）

3.主、協辦單位致詞：（略）
4.列席指導人員致詞：（略）

5.113年度提案執行情形（P1-P8）

  新中市辦事處提案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  由：建請自來水公司對舊有房屋廢止後，申請復水免附證件。
說  明：舊有房屋原有電錶、水錶因故被斷且超過年限，現重新申請復水、電，而電力公司以舊電號即可復電，水公司卻要求提供房屋使照。因老舊房屋證件找不到，至市府申請原有使照也無檔案可申請，請放寬比照電力公司對舊有房屋申請復水免附證件。
業務課說明:

本公司總處業於104年09月23日以台水營字第1040026726 號函復本公司第七區處並副知貴區公會略以，接水證件因特殊原因未能取得檢附者，本公司得協助檢視原申請水籍資料袋內原檢附資料，若可尋獲者，協助提供資料。另免附證件一節，建請由貴區公會與本公司總處業務協調座談會時建議。
決  議：免附證件一節，建請由區公會與自來水公司總處業務協調座談會時研議。

執行情形：經本會與台灣自來水公司總處座談會結論如下：
台水公司說明：
一、查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中止用水規定略以：「用戶如不需用水時，得於繳清水費、臨時計費及各項費用後申辦中止，中止用水期間免計基本費，申請復水時，按用水設備口徑繳納復水費及應繳各項費用；中止逾2年未復用者，如再申請用水時，應核計費用並另訂用水服務契約」；再查既有建物申請接水
    應備文件如下：

（一）使用執照或建物所有權狀（未取得前項文件者，得憑主管機關核可之證明文件申請接水，或工廠管理輔導法主管機關核發之特定工廠登記文件。）

（二）新建物須提供門牌編訂平面圖。

（三）相關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核發該申請供水案之自來水管承裝商會員會籍證明單。

（四）申請建物地下防空避難室接水時，應提供建物使用執照或所有權狀。
二、查台電公司廢止用電規定略以：「既設用戶因轉向其他電業購電、已無用電需要或需停止用電期間將超過2年之復電期限，申請拆表廢止供電契約。日後如需再用電時，須重新申請新設用電。」；再查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實施區域計劃地區或經內政部指定之地區在「建築法」60年12月22日公布以後新建、擴建或改建建築物之用電，應檢附建築物使用執照（經電洽台電公司，亦可檢附縣市政府同意接電函）。

三、依據本公司營業章程第九條規定略以：「用戶如不需用水時，得申辦停用……
   停用或停止供水逾二年未復用、用戶新裝外線工程竣工逾二年未啟用之用戶，本公司得註銷水籍，如再申請用水時，應依新裝方式辦理。」
四、綜上，北水處、台電公司用戶經廢止後如需再用水（或電）時，均須以新裝（設）方式重新申請用水（電）並檢附「建築物使用執照」或「主管機關核可之證明文件」等接水（電）證件，與本公司規定相同，並無免附接水（電）證件之情事。
五、貴會反映老舊房屋證件找不到，至市府申請原有使用執照    也無檔案可申請，建議作法如下：

 （一）沿用水籍資料袋既有接水證件（當地縣市政府、鄉鎮       公所同意接水函件除外):
    l、實施都市計劃地區、實施區域計劃地區及經內政部指       定地區當地公布實施日「以後」之建築物，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1)建築物使用執照或房屋所有權狀。 
    (2)建築物完工證明。

    (3)未實施建管地區建築物證明。

  2、實施都市計劃地區、實施區域計劃地區及經內政部指定地區當地公布實施日「以前」之建築物，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1)建築執照、房屋謄本或建築物登記證明。

     (2)戶口遷入證明。
     (3)完納税捐證明。

     (4)繳納電費收據或證明。

（二）若水籍資料袋遺失或無上述接水證件，仍須請自來水管承裝商檢附相關接水證件或當地縣市政府丶鄉鎮公所同意接水函件向本公司服務（營運）所申請接水。

（三）有關廢止新裝案件，另依上述作法函請本公司各區管理處及水管公會轉知所屬配合辦理。
 決  議：

    一、依台水公司說明辦理。
    二、為利用戶水籍資料保存及運用，請台水公司持續辨理水籍數位化作業。
第二案
案  由：建請自來水公司將人行道（紙模、壓模）修復工項以代收代付的方式向用戶收費，以掌控施工進度與品質較妥當。
   說  明：1.目前新裝計價合約內未載明人行道（紙模、壓模）修復
             的單價，因此水公司要求用戶自行修復為主。      
          2.用戶修復的時間、品質與範圍，不一定符合路權單位的
         要求。
        3.因路證歸還時間有限，用戶自行修復的時間性無法掌控。
        4.目前該工項因路面花紋不一，費用有所落差。
業務課說明:

本處業於113年7月22日函請轄各廠所辦理用戶新裝涉及人行道或特殊路面施工之案件，請確實依路權機關核准之規定辦理修復，如有非用戶新裝工程單價採購契約之工項者，新裝設計人員應另詢專業廠商估價後納入工程款一併向申請人收費，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俾符路權單位路面規範。
決  議：依業務課說明辦理。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台中市辦事處提案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  由:建請水公司受理案件時無需附定表管。
說  明:立式表位自備時，向自來水公司購買材料並無附定表管，
       但受理掛件卻要求照片得有實心定表管，此項工料並非一
       般材料行皆可購買，造成不便。
業務課說明：
本案依合約由新裝施工廠商辦理裝置定表管及鉛封。

決  議:再請水公司業務課向各廠所宣導無須附定表管照片。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第二案
案  由:受理掛件時要求附自來水公司購買收據證明，自來水公司的止水栓、20~40立式表組、鑄鐵表箱等相關材料，皆有合格供應商提供給下游五金材料行販售，以便貨暢其流，各所庫存無法應付建案的需求量，基層人力常為了載貨奔跑，其它業務又無法兼顧，建請同意出示購買源頭廠商為自來水各區處得標廠商，無須附購買證明。
業務課說明：
依本公司用戶表位設置原則第十一條第1項規定：「口徑40公釐以下水表組，由本公司設計施工；若為配合建築物整體施工需要先行裝設者，其水表組(水量計箱及止水栓)材料須向本公司購買，於申請接水時出具購買收據。」，另本公司總處業於113年6月26日再次重申作業規定，故本案仍請依本公司規定辦理。
決  議:1.請四區處物料課備一定庫存量，水管承裝商如有大量需
         求，請先通知區所備料。
       2.至申請之地點所轄服務(營運)所購買材料，並於申請接
         水時檢附購買收據說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第三案
案  由:附件十二之一「用戶用水設備內線工程檢驗紀錄表(舊建物)」、內線水管承裝商「間接用水部份免試壓」切結書、舊屋免試壓切結…等性質相左，舉凡切管新裝 (用接水證件判別)建請簡化表格紙張。
業務課說明:

有關申請用水需檢附之資料係依本公司總處頒訂之作業規定辦理

，申請新裝應依其屬性檢附相關切結書等，如有更好的簡化表格，建請由貴區公會與本公司總處業務協調座談會時建議。
決  議:依水公司規定辦理。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第四案
案  由:自來水管承裝商用水設備內線工程檢驗自主表(附十四）

       、檢驗測試試壓報告表(附件十五)等相關基本資料已於
       「用水設備工程申請書」填寫過，實在無須重複填寫，
        建請簡化表格紙張。
業務課說明:同第三案說明。

決  議:依水公司規定辦理。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第五案
案  由:申裝作業要點第二十二條(二)現場檢驗：2、注意事項：
        試壓人員應就審查合格之用水設備內線設計圖…，檢驗
        是否錯接…，建請在此條文後增加「不須強制加壓10kg」。

業務課說明:

本公司申裝作業要點112年12月版第二十二條第2項第2款，
注意事項：現場核對內線審核合格圖、現場試水(檢驗是否錯接)，檢查項目依用戶用水設備內線工程檢驗紀錄表(附件十二)辦理。前揭試水僅檢驗是否錯接，原則上只要有壓力即可，本處將陳報總處建議此條文後註明「不須加壓10kg」。 

決  議:依業務課說明辦理。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第六案
案  由:請台水與市府路權單位協調，是路平重要或民生用水需求重要，新封層禁挖路段動不動就一年，若要求解禁往往要民眾提供本案急需挖掘之具體理由，或動用民代關說，並非合理現象。
業務課說明:
本處轄廠所辦理新裝案件申挖遇禁挖路段時路權機關即退件並註明禁挖期間，廠所接獲後即通知申請人及水管承裝商。有關新封層道路禁挖係地方政府依其自治條例規定辦理，查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自治條例中並無解禁之相關辦法，禁挖期間解禁據悉係屬特例，目前係由民眾向市府建設局陳情，經該局回覆陳情人同意並副知廠所重新申請路權辦理後續施工事宜。依前述禁挖解禁建議仍由民眾向市府申請為宜。

決  議: 禁挖解禁建議仍由民眾向市府申請為宜。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南投辦事處提案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  由：埔里大湳里為何又不能申請自來水。
說  明：是否請貴處營運所發文給水管公會知悉。
埔里所說明:
大湳里前因辦理土地重劃，原為因應日後大量用水需求，故辦理開發水源(鑿井)計畫，惟鑿井時遭遇當地民眾抗爭，致水源開發受阻。現因大量成屋住戶進駐，逢枯旱季時，水源不足，造成原有用戶水壓不足甚至有暫時無水之情況，故為使該區域供水穩定

，並維護既有用戶用水需求，致暫緩受理新裝申請。本所日後將賡續於周邊區域辦理水源(鑿井)開發，以利解決該區用水需求。
決  議：依埔里所說明辦理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6、114年度討論提案~台中市辦事處（P9-P10）
第一案
案  由:自來水公司在申請用水證件的分類上相當完備，但申請路
       權時，常往往因為路權單位承辦個人的自由心證，造成許
       多不必要，甚至擾民的補件動作，不僅造成民怨，也拖延
       施工時間，希望水公司能與大小路權單位能建立溝通平台

       ，減少此種情況發生。
業務課說明:
經洽提案人所遇申挖案件經路權機關通知須補證情形如下:

1、 大里所1案因建物所有權狀為拍照不清晰要求補件；另1案為申請用水人非建物所權人要求補附同意書，避免交付統挖施工時發生糾紛。
2、 烏日所申挖案件因烏日區公所承辦員依道路挖掘系統要求須附使用執照，因舊建物可能無法申請使用執照，此部份已請烏日所承辦同仁向區公所承辦反映並已獲同意。

3、 綜上，如屬路權機關不合理之要求，本處當與之協調，惟如須補資料屬合理之案件，仍請水管承裝商配合。
決  議:依水公司業務課說明辦理。
第二案
案  由:聯合開挖為整合五大管線，減少重複施工的良善政策，但
       往往五大管線跑照各自獨立，本當為業主或營造單位清楚

       ，建議請直接聯絡，無須透過代辦商，節省時間；或可建
       立查閱網頁供申請人查詢，減少人力。
業務課說明:
1、 臺中市政府針對於新建案有整合五大管線單位聯合開挖之管控，經查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系統，廠所辦理案件申挖時須於該系統(起造人或承包水電商)欄位填寫聯絡，以利市府承辦員聯繫該案件之其他管挖(如台電、瓦斯及電信等)是否申請或不申請等，俾後續路證核發。
2、 本案建議水管承裝商於申請用水時，註明申挖聯繫人及電話，俾廠所於申請時填列，以利市府承辦員聯繫，惟如無法聯繫時，仍須由水管承裝商代為聯繫。
決  議: 依水公司業務課說明辦理。
第三案
案  由:用水設備工程款通知書，在總分表檢驗完成後會通知用戶
       繳交，各戶分表費用及雜項，但通知書並無此品項專有名
       稱，而是依舊用工程款名稱代替，建議修改名稱以免用戶
       誤會。
業務課說明:
本公司用戶新裝收費標準係依據陳報經濟部核准之「用戶進水管統一收費標準」辦理設計及通知繳工程款，該通知單區分為工程款(台水接水工料費)及路面修復費(路權單位工程費)等二項，關於獨立表、總表及分表之設計收費皆屬工程款，本案因事涉本公司統一收費標準，本公司已陳報修訂新裝統一收費標準，故該收費標準未修訂前，仍宜依現行公告之收費辦理。
決  議: 依水公司業務課說明辦理。
7、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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